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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師公會 

專務委員會組織規程 

本會 100年 9月 16日第一屆第二次理事會會議通過 

本會 104年 2月 4日第二屆第六次理事會會議修正通過 

本會 109年 11月 10日第四屆第四次理事會會議修正通過 

本會 110年 5月 11日第四屆第九次理事會會議修正通過 

本會 110年 12月 13日第四屆第十六次理事會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 一 條 (依據) 

臺中市會計師公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條第四款及第

三十條之規定設置各種專務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專委會），其組織依本規

程規定處理之。 

第 二 條 (設置地) 

專委會設於本會會所所在地。 

第 三 條 (各專務委員會名稱) 

專委會暫設公益及公關委員會、稅制稅務委員會、工商服務委員會、會

務發展委員會、國際暨兩岸委員會、會計審計委員會、法規委員會、性

騷擾防治委員會及福利委員會等委員會。 

第 四 條 (公益及公關會職掌) 

公益及公關委員會掌理下列事項： 

(1)國內外公共關係聯絡事項。 

(2)會計師權益及形象之維護事項。 

(3)會計師業務之宣導事項。 

第 五 條 (稅制稅務委員會職掌) 

稅制稅務委員會掌理下列事項： 

(1)稅制及稅務法令之研究及建議事項。 

(2)賦稅行政之參與事項。 

(3)其他有關稅務行政之研究事項。 

第 六 條 (工商服務委員會職掌) 

工商服務委員會掌理下列事項： 

(1)工商登記法令規章與實務之研討及改進建議事項。 

(2)會計師工商登記服務中心之設立、聯繫、協調及檢討等事項。 

(3)企業經營管理診斷及會計制度之設計與輔導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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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會計業務電腦化之輔導及推廣事項。 

    (5)其他有關工商服務事項。 

第 七 條 (會務發展委員會職掌) 

會務發展委員會掌理下列事項： 

(1)本會章程、組織及有關規定之研擬與建議事項。 

(2)會計師業務之宣導、推廣、維護事項。 

(3)非會員執行業務之檢舉事項。 

(4)辦理會計師業務之研習事項。 

(5)其他有關會務發展事項。 

第 八 條 (國際暨兩岸委員會職掌) 

國際暨兩岸委員會掌理下列事項： 

(1)促進國際及兩岸會計師暨會計師業務相關機構之交流。 

(2)促進國際及兩岸會計師業務相關法令及資訊（法令、文書）之交流。 

(3)籌畫召開國際及兩岸會計師相關業務之實務或學術研究研討會議。 

(4)其他有關國際及兩岸會計師事務之處理。 

第 九 條 (會計審計委員會職掌) 

會計審計委員會掌理下列事項： 

(1)會計審計問題之蒐集、研議、諮詢及建議事項。 

(2)會計審計學術及實務之研究發展事項。 

(3)特殊會計審計問題之研究事項。 

第 十 條 (法規委員會職掌) 

法規委員會掌理下列事項： 

(1)各項法規法令之蒐集、研討及建議事項。 

(2)參與各類法案立法過程相關活動暨其所衍生問題之研議事項。 

(3)本會會員權益保障之諮詢事項。 

第十一條 (性騷擾防治委員會職掌) 

性騷擾防治委員會掌理下列事項： 

(1)防治性侵害犯罪及保護被害人權益。 

(2)建立性侵害處理程序及醫療服務事項。 

(3)推展性侵害防治教育。 

第 十二 條 (福利委員會職掌) 

福利委員會掌理下列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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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謀求會員之福利，增進會員間之情感交流。 

(2)輔導成立各類康樂、體育、學術及藝文等社團。 

(3)舉辦各類康樂、體育、學術及藝文活動與比賽。 

(4)舉辦國內外旅遊活動。 

(5)舉辦資深及年長會員之關懷活動。 

(6)其他有關增進會員福利之相關項目。 

第十三條 (委員/諮委/顧問設置) 

專委會各置委員五至三十一人，諮詢委員及顧問若干人，委員為無給

職，由本會理事會就會員中聘請之，顧問則由各專務委員會推薦，報請

理事會同意後聘任之，任期與本會應屆理監事同。 

必要時得授權主委視情況增額或增加不具備決議投票權之列席委員。 

第十四條 (主委/副主委設置) 

專委會各置主任委員一人、副主任委員一至四人，由本會理事會遴聘之。 

第十五條 (執行長設置/分組辦事) 

專委會得各置執行長一人、副執行長一至四人，由主任委員提名本會理

事會遴聘之。並依業務需要，得分組辦事。另得設行政秘書一人，由公

會職員兼任之，負責會議紀錄、文書處理及其他行政業務。 

第十六條 (各專務委員組織細則) 

各專委會應訂定組織及辦事細則，經該委員會同意並提經理監事會通過

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第十七條 (定期/臨時會議) 

各專務委員會至少每三個月開會一次，以主任委員為主席，必要時或經

五分之一以上委員之請求，得召開臨時會，其決議錄應送理事會備查。

主任委員因故未能出席時，得指定或公推副主任委員一人擔任主席。 

各專務委會組織和會議召集程序、會議方式及決議方法等細則，由各專

務委員會組織細則管理。各專務委員會組織細則和相關辦法細則之制定

應提本會理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第十七條之一 (監事會糾正權) 

各委員會委員執行各該任務不力，經本會監事會糾正仍不改善者，理事

會應予解聘或改組。 

第十八條 (理事會列席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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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委員應列席理事會開會，並提出工作計畫執行情形及理事會決議有

關各該委員會事項辦理結果之報告，主任委員因故未能列席者，指派副

主任委員一人代表列席。 

第十九條 (車馬/研究費) 

專委會之顧問及主管機關相關人員出席或列席會議時，得支車馬費。 

委託顧問及有關主管機關人員專案研究者，得支研究費。 

車馬費與研究費給付標準，應先報經理事會同意後實施，其研究成果及

使用權應歸本會所有。 

第二十條 (預算之提出) 

專委會人事，應納入本會會務工作人員編制，專委會經費應於每年六月

底前提出，經理事會通過後編入本會年度預算，統籌收支。 

第二十一條 (行文規範) 

各委員會不得對外行文，其發布公報或決議事項，須簽報本會理事長核

定後以本會名義行之。 

專委會決議或通知會員事項，以本會名義由本會理事長及主任委員連署

決定之，但如涉及理事會或會員大會權責事項，仍應提經各該會議通過

後行之。 

第二十二條 (修正) 

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之。 

第二十三條 (實施) 

本規程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